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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 1 条 规划背景

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发

[2013]36 号）和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

（国发[2015]17 号），提高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设施承载能

力，补齐城镇化推进中的基础设施短板，加强浑江流域生态安

全，快速、科学、合理的建设城市污水及再生水处理设施，为

白山市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市建设提供支撑、依据，特制定本

规划。

第 2 条 规划原则

1、遵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，符合国家有关法规，规范及

标准。

2、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，实行排水工程统一规划、分步实施、

合理布局，综合利用。

3、远近结合，新旧结合。在规划中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排水设施。

4、技术可行，经济合理。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

益，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。

5、排水工程设施用地要按规划期末规模控制，节约用地，保护

耕地。

第 3 条 规划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5）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（20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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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17）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）

5、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（2015）

6、《关于将吉林省列为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的复函》（国家环

保总局环函[1999]437 号）

7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[2003]36 号）

8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3]36

号）

9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

[2015]17 号）

10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办发[2015]75 号）

11、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（2015 年 9 月 21 日）

12、《吉林省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》

13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

的若干意见》（2016 年 2 月 6 日）

14、《吉林省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》

15、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〈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

可管理办法〉》（2022 年修改版）

16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

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[2022]7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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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、《“十四五”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》

18、《吉林省住房发展第十四五年规划》

19、《吉林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“十四五”

规划》

20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

若干意见》（2016 年 4 月 26 日）

21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黑臭水体整治——排水口、

管道及检查井治理技术指南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城建函[2016]198

号）

22、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方案》（2015 年 9 月 11 日）

23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

进入城市供水、燃气、供热、污水和垃圾处理行业的意见》（2016

年 9 月 22 日）

24、《吉林省排水专项规划大纲》

25、《白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

26、《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27、《吉林省白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

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

28、管网普查数据

29、现状地形图

第 4 条 规划范围

与《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确定的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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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一致，面积为 241.3 公顷。

第 5 条 规划期限

规划基期年为 2022 年；

近期规划：2023-2025 年；

远期规划：2026-2035 年。

第 6 条 规划目标

近期目标：新区建设完善的分流制排水系统，力争污水收集

率达到 70%以上，污水处理率达 100%，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

到 90%以上。

远期目标：污水收集率进一步提升。

第 7 条 强制性内容规定

文本中标有下划线的粗体字内容为规划强制性内容，调整或

违反强制性内容，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处理。

第二章 排水体制

第 8 条 排水体制

规划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的排水体制为分流制排水体制，

建设完善的雨污分流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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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污水系统规划

第 9 条 污水量预测

高铁新城商旅港污水处理系统污水量 2732.46m3/d，初期雨水量

550m3/d。

第 10 条 污水处理厂规模

规划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。其中：

新建高铁新城商旅港污水处理厂，处理规模达到 3500m3/d，用

地规模 8925.5 ㎡。

污水处理厂应增设前端调蓄设施，调蓄初期雨水，防止因过量

初期雨水对污水生化处理设施造成冲击，影响出水水质。

第 11 条 污水处理程度

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均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18918－2002）的一级 A 标准。

第 12 条 污水排水分区

1、江北排水分区

江北排水分区，范围在浑江北侧，排水区域面积 38.44 hm2，污

水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。

2、江南排水分区

江南排水分区：范围在浑江南侧，排水区域面积 37.2 hm2，污

水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。

3、高铁站排水分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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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铁站排水分区：范围在高铁站周边，排水区域面积 46.47 hm2，

污水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。

第 13 条 污水管材选择

规划重力流污水管采 HDPE 钢带增强管，接口采用柔性接口，压

力管采用球墨铸铁管。

第 14 条 污水管道设计参数

1、设计充满度

重力流污水管道按非满流设计，管道设计最大充满度控制在

0.55~0.75。

2、设计流速

在设计充满度下，重力流污水管道的设计最高流速为 5.0m/s，

最低流速为 0.6m/s。

3、最小设计管径和最小设计坡度

污水管线起点不计算管段最小管径采用 300mm，相应最小设计

坡度 0.003。

第 15 条 污水管道衔接

尽可能提高下游管段的高程，以减少管道埋深、降低工程造价。

管道衔接采用管顶平接或水面平接，不允许下游管段起端的水

面和管底标高高于上游管段终端的水面和管底标高，避免上游

管段中形成回水而造成淤积。

第 16 条 污水泵站

规划在里上甸子桥与卧虎街交汇处设置一座污水中途提升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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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，泵站的服务范围为江北排水分区，排水区域面积

38.44hm2，泵站设计流量为0.25万 m3/d，泵站占地面积800m2。

第四章 再生水利用规划

第 17 条 再生水利用规划

由于高铁新城商旅港区域内可利用的再生水量较小，不利于

进行单独再生水系统设计，建议再生水系统结合白山市中心

城区进行整体综合规划考虑，本区域规划暂不单独进行再生

水利用规划。

第五章 污泥处置规划

第 18 条 污泥处置目标

实现污水处理厂污泥减量化、稳定化、资源化和无害化。坚

持在安全、环保和经济的前提下实现污泥的处置和综合利用，

积极鼓励回收和利用污泥中的能源和资源，达到节能减排和

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。

第 19 条 污泥处置方式

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。



白山市高铁新城商旅港污水专项规划（2023—2035 年）

- 8 -

第 20 条 污泥处置标准

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单独焚

烧用泥质》（CJ/T290-2008）方可进行转输焚烧。

第六章 点源污染控制规划

第 21 条 点源污染控制规划目标

提高有毒有害污染物的风险防范水平，确保浑江流域水质风

险监测监督预警预报系统的污染源风险控制平台达到要求，

确保水源地水质达标，浑江干流白山市控制断面水质长期稳

定达到Ⅲ类水质目标。

第 22 条 污染源控制规划

1、强化污染防治、杜绝重大污染事故

严格环保准入。新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执行环境

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积极推进清洁生产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。对有严重污染隐患

的企业要依法实行强制清洁生产审核。

严格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。推行排污许可证制

度。

2、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

提高污水收集能力和处理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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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考虑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，不产生新的污染源。

加强污水处理费征收。污水处理费要保证专款专用，收费不

到位的情况下，地方财政应对运营成本给予补助，确保设施

正常运行。

污水处理厂应全部安装在线监控装置，严禁污水处理厂超标

排放污水。

第七章 环境保护

第 23 条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

1、施工现场废弃物处理

对生活垃圾等固废由环卫部门集中清运、处置。

2、交通影响的缓解措施

管道开挖施工应避免交通高峰时间施工，在交通繁忙路口及

管道穿越主干路地段应应用顶管施工。对于开槽施工的地段，

管道敷设尽量采用分段施工，及时填埋，对施工产生的废渣、

碎石等应尽快清除。

3、施工噪声的控制

高噪声作业区应远离环境敏感区，对影响较重的施工地尽量

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在施工过程中，经常对施工设备进行维修

保养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在居民区附近，严禁夜间施工。

4、施工现场废水处理

施工废水不可任意直接排放。在排污工程不健全的情况下，

尽量减少物料流失、散落和溢流现象。采用施工废水进行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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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沉淀处理，然后排放。

5、空气污染防治措施

材料要集中堆放，减少尘源。运输过程中要加盖篷布或适当

洒水，降低起尘。施工中还应配置洒水车，以减小扬尘范围。

水泥混凝土的拌合，采用站拌方式，并慎重选择地址，拌合

站应远离环境敏感点，并设在主导风向下风向一侧。拌合站

应配备除尘设备，加强劳保措施。

第 24 条 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

1、排水管网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

（1）要严格把住管材质量关，施工中要加强管理，严格按照

现行《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要求施工及验收，

保证施工质量。

（2）地下管线应有明显标识，排除人为损害，如施工挖土、

修建构筑物等。

（3）加强管理，制定应急计划，定期检修，及时排除事故。

2、污水处理厂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

（1）噪声

风机、水泵等及锅炉房设备，在设计上采取防噪声措施

（2）固体废弃物

污水中的大块漂浮物、悬浮物经污水处理工艺处理后形成脱

水污泥，直接送至垃圾填埋场填埋。

（3）恶臭污染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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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处理构筑物均采用全封闭的形式，厂区广种树木、花草，

使厂区内绿化面积不小于 35%。

第八章 近期建设规划

第 25 条 近期建设期限及范围

规划近期建设期限为：2023-2025 年。

第 26 条 近期建设目标

新区建设完善的分流制排水系统。新区建设完善的分流制排

水系统，力争污水收集率达到 70%以上，污水处理率达 100%，

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90%以上。

第 27 条 近期建设规划

1、污水处理厂

规划新建高铁新城商旅港污水处理厂，近期处理规模达到

2000 m
3
/d，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一级 A 标准，建设时间为

2023-2025 年。

2、污水提升泵站

规划在卧虎路与上甸子桥附近建设一座污水提升泵站，近期

水泵规模 800 m
3
/d，建设时间为 2023-2025 年。

3、污水管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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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近期高铁新城商旅港新建污水管网总长度 6690.85m。

第 28 条 近期建设资金筹措

大力推行 PPP 投资运营新模式，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污

水及再生水厂及管网等基础设施投资、建设和运营中来。对

于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，推行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城区开发、

旧城区改造等商业地产开发的市场化融合模式，配套建设城

镇基础设施建设；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引进社会资

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领域的运营和养护。

第九章 规划实施措施

第 29 条 健全规划落实机制

1、强化规划落实

各级政府部门要结合职能，把规划与有关建设计划、行动计

划以及年度计划密切结合起来，使规划确定的目标、任务和

各项措施切实得到贯彻落实。

2、实施规划评估

围绕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、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，一段时期

后要组织开展规划实施评估，分析检查规划实施效果，推动

规划有效实施，并为动态调整和修订规划提供依据。

3、扩大公众参与

做好规划及相关信息的公开工作，面向社会、面向广大市民

广泛宣传规划，让更多的社会公众通过法定程序和渠道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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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的实施和监督，在全社会形成共同参与规划实施的良好

环境。

4、加强项目前期储备

开展项目前期工作规范化，提高效率和质量，促进项目建设

的有序进行。

第 30 条 建立完善的投融资机制

1、加大政府投入，确保政府投入稳步增加，发挥政府投入的

导向作用。

2、鼓励和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，逐步形成多元化投融资机制。

第 31 条 深化水价改革，形成合理的水价机制

第 32 条 增强技术保障能力

增加科技含量，提高行业的服务水平，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

创新促进排水事业的建设和发展。

第十章 附则

第 33 条 规划成果组成

本规划成果由文本、图集及附件（说明书）三部分组成。文本

和图集具有法律效力。

第 34 条 规划的解释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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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划的解释权属于白山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 35 条 规划的生效日期

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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